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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

划，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://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2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 

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 

 

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 

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2023年4月24日，公司八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，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以2022年12月

31日总股本17000万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现金股利2.10元（含税），派发股利总额

35,700,000.00元，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。本年度不进行送股或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

。此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北方股份 600262 无 

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赵志远 田凤玲 

办公地址 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北方股份大厦 

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技

术产业开发区北方股份大

厦 

电话 0472-2642406 0472-2642244 

电子信箱 zhaozy@chinanhl.com tfl@chinanhl.com 

 

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

公司所处行业为工程机械行业的细分产业--矿用车行业。矿用车主要用于将露天矿山的剥离

物或开采出来的各类矿料运输至排土场或集中破碎站，是煤矿、铁矿、有色金属矿、建材矿等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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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矿产资源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装备。 

矿用车行业的上游行业主要是发动机、变速箱、液压、电子元器件、电气控制系统等核心零

部件行业，这些核心零部件的供应渠道均被国外大公司掌控，具有相对的渠道垄断性。 

矿用车具有“大产品、小市场”的特性和高可靠性、高耐久性的要求，使用寿命长、作业效

率高、单车售价较高，故该产品市场覆盖面较窄，下游客户主要为矿产等大型资源类企业。因此，

矿用车行业的繁荣与否与实体经济相关度极高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行业的特点。 

矿用车行业竞争程度较为激烈，目前处于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，产品的行业集中度较高。公

司作为国内矿用车行业的龙头企业，有利于在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

势和综合竞争力优势。 

公司主要业务为矿用车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和服务，同时提供矿用车备件、维修承包及劳务

服务等。公司能够生产载重 28-360 吨全系矿用车，拥有 TR 系列载重 100 吨以下机械传动矿用车

（含矿用洒水车）、NTE 系列载重 110-360 吨电动轮（电驱动）矿用车，建有遍布全国、辐射全球

的营销服务网络，产品广泛应用于煤炭、钢铁、有色金属、水泥等行业。 

 

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3.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2022年 2021年 

本年比上年 

增减(%) 
2020年 

总资产 2,781,360,735.03 2,537,758,622.34 9.60 2,478,410,539.39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资

产 

1,382,824,999.34 1,294,169,724.84 

6.85 

1,228,551,466.38 

营业收入 2,234,939,738.93 1,645,903,602.38 35.79 1,388,383,103.51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

润 

118,793,533.89 93,189,248.02 27.48 

65,348,798.10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扣除

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 

106,210,953.25 -3,498,160.94 不适用 

57,954,015.89 

经营活动产生

的现金流量净

额 

154,012,591.21 96,610,623.36 59.42 92,313,320.32 

加权平均净资

产收益率（%） 
8.87 7.41 

增加1.46个百分

点 
5.43 

基本每股收益

（元／股） 
0.70 0.55 27.27 0.38 

稀释每股收益

（元／股） 
0.70 0.55 27.27 0.3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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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第一季度 

（1-3 月份） 

第二季度 

（4-6 月份） 

第三季度 

（7-9 月份） 

第四季度 

（10-12 月份） 

营业收入 528,230,296.08 606,253,526.01 412,334,478.40 688,121,438.44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
28,819,415.75 19,147,074.57 26,932,444.48 43,894,599.09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

净利润 

27,607,481.36 12,700,894.53 25,030,642.79 40,871,934.57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 
-67,563,715.77 -164,399,292.67 256,461,576.82 129,514,022.83 

 

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4 股东情况 

4.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、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

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 

单位: 股 

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10,083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11,273 

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
（全称） 

报告期内增

减 

期末持股数

量 

比例

(%) 

持有有

限售条

件的股

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

结情况 股东 

性质 股份 

状态 
数量 

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

团有限公司 
0 46,341,499 27.26 0 无 0 

国有法

人 

特沃（上海）企业管理

咨询有限公司 
-3,400,000 39,380,000 23.16 0 无 0 

境内非

国有法

人 

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

任公司 
0 5,100,000 3.00 0 无 0 

国有法

人 

嘉实基金－特沃（上

海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

公司－嘉实基金－灝

远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

3,400,000 3,400,000 2.00 0 无 0 其他 

曲峻葳 -5,600 3,000,065 1.76 0 无 0 
境内自

然人 

杨永新 -384,346 1,500,000 0.88 0 无 0 境内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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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人 

王淑月 0 1,251,800 0.74 0 无 0 
境内自

然人 

于雪丽 1,244,200 1,244,600 0.73 0 无 0 
境内自

然人 

杨栋斐 0 1,085,700 0.64 0 无 0 
境内自

然人 

倪秀鞍 531,700 1,021,700 0.60 0 无 0 
境内自

然人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

明 

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

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，为一

致行动人。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

存在关联关系，未知其是否属于《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息

披露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

量的说明 
不涉及 

 

 

 

4.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√适用  □不适用  

 

 

4.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√适用  □不适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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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5 公司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

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  

报告期内，公司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，全面落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求，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

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，促进经济运行质量的改善提升。全年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22.35 亿元，较上年

同期增长 35.79%，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,879.35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 27.48%。 

 

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，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

止上市情形的原因。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 

 


